附件2

城厢区物业行业管理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记录表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地点
	

	被检查企业

名称
	

	被检查企业主要经营活动地址及联系电话
	

	被检查企业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项目基本情况
	

	检查情况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城厢区住建局
	（一）是否按要求提供或者移交物业管理区域核定证明、房屋及建筑物面积清册、业主名册等筹建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工作所需资料的。
	

	
	（二）是否按照规定履行承接查验义务的。
	

	
	（三）是否按规定办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手续的。
	

	
	（四）是否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五）是否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
	

	
	（六）是否经业主大会同意，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
	

	
	（七）是否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八）是否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九）是否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十）是否侵占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场地、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
	

	
	（十一）是否损坏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场地、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
	

	
	（十二）是否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国家和本省有关物业服务的规范提供物业服务的。
	

	
	（十三）是否定期对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养护，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组织维修，并将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维护要求、注意事项等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醒目位置予以公示的。
	

	
	（十四）是否做好物业维修、养护、更新及其费用收支记录，妥善保管物业档案资料和有关财务账册，建立物业服务信息平台，为业主提供免费查询服务的。
	

	
	（十五）是否落实安防人员、设施及安保措施，确保安防监控设施正常运转的。
	

	
	（十六）是否维护物业区域环境卫生，引导业主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的。
	

	
	（十七）是否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建立和完善物业服务工作应急预案，及时处理物业服务中的突发事件及其他日常纠纷的。
	

	
	（十八）是否听取业主委员会、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改进和完善物业服务的。
	

	
	（十九）是否按照法律、法规约定对二次供水设施设备进行每季度清洗、消毒，水质检测符合要求的。
	

	
	（二十）是否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对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违法行为未予以劝阻、制止或者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
	

	
	（二十一）物业服务合同期满前，是否无正当理由单方面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擅自退出物业管理区域的。
	

	
	（二十二）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原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拒不移交物业管理用房、预收或者拖欠的物业服务费及其账目以及其他物业管理所需相关资料的。
	

	
	（二十三）原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拒不退出该物业管理区域的。
	

	
	（二十四）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经主管部门责令整改，是否整改到位的，或者是否拒不履行和解协议和法院生效判决的。
	

	
	（二十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城厢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是否按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醒目位置公示服务内容、服务事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计费方式、收费标准、公共部位经营收益情况、公共水电分摊情况、电梯维修保养检验费用等有关事项的。
	

	
	（二）物业服务收费实行酬金制的，是否每年向业主大会或者全体业主公布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决算，未每季度公布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的。
	

	
	（三）每月是否将供水、供电部门收取的公共水费与电费清单及分摊情况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醒目位置公示的。
	

	
	（四）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收益的经营管理费用支出是否超过公共收益的百分之三十。
	

	
	（五）公共收益收入及使用情况，是否至少每季度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醒目位置公布一次的。
	

	
	（六）是否对电梯运行进行日常巡查，并记录电梯日常使用状况的。 
	

	
	（七）是否按规定对电梯进行年度安全检验的。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检查人员签字
	

	备注
	




